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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塔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
工 作 领 导 小 组 指 挥 部

关于做好近期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
〔2021〕第 7 号

7 月 6 日至 7 日，瑞丽市共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17 例，无症

状感染者 3 例。瑞丽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告，从 7 月 7

日 0 时起，对主城区所有市民实行居家隔离，对主城区和畹町片

区开展新一轮核酸检测。自 2021 年 7 月 7 日 10 时起，将瑞

丽市姐告国门社区调整为高风险地区，其他区域为低风险

地区。为稳妥有效应对疫情输入风险，严格落实“外防输入、

内防反弹”常态化疫情防控策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加强瑞丽旅居史人员排查管控

凡是 6 月 20 日后离开瑞丽来红塔区返红塔区人员，必须进

行核酸检测（瑞丽旅居史人员健康码为黄码，核酸检测阴性后转

绿码），请主动到当地社区（村委会）登记报备，纳入社区健康

监护和有效管控，共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。对来自疫情高风险地

区的人员，及时采取集中隔离措施。未如实报告真实情况或拒绝

接受管控措施的，依法追究责任；造成疫情扩散的，按照相关法

律规定从严从重处罚。

避免前往境外、国内疫情高中风险地区及瑞丽市。同时呼吁

瑞丽市计划来（返）红塔区人员，请遵守当地“非必要不离瑞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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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疫情防控要求，减少人员流动。

二、加强重点场所管控

严格农贸市场、超市、商场、车站等人员聚集场所常态化疫

情防控措施，做好“通信行程卡”“云南健康码”扫码亮码及体

温检测、佩戴口罩、常规消毒等工作，并在“云南健康码”系统

查验疫苗接种情况，引导未接种疫苗人员及时进行疫苗接种。

三、加强聚集性活动管控

严控大型活动，减少人员聚集。按照非必要不举办和“谁主

办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在 9 月底前严格控制会展、演出等大型活

动，确需举办的要制定严密的疫情防控方案，确保不因举办活动

造成疫情传播和流行。

四、全力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

新冠疫苗接种是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，也是防

止感染、阻断疫情传播的有效手段。请未接种第一剂次及符合接

种第二剂次新冠病毒疫苗的市民及时到接种点进行疫苗接种工

作，共筑免疫屏障。

五、其他相关事项

关于疫情防控等相关的信息，广大群众应及时关注政府官方

公告、信息，以官方发布消息为准。切勿相信不实谣言，更不要

造谣、传谣。

特此通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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